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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依據全國區域計畫及行政院核定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」召開特定地區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涉及後續提內

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事宜座談會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5 年 9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常務次長慈玲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(簽到表詳如附件) 

記錄：馮景瑋 

伍、討論事項：「議題一、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方式」

及「議題二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重點」 

決議： 

（一）為檢視特定地區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是否符合各

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整體空間發展構想，後續特定

地區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時，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說明下列事項： 

1.整體產業空間發展構想，並說明各特定地區符合整

體產業空間發展構想情形，就未能符合者，提出得

以例外許可之相關說明。 

2.特定地區土地經檢討變更後，對於宜維護農地總量

影響情形及其因應對策。 

3.配套措施：例如控制既有違規規模不再擴大之相關

機制等。 

（二）本次與會委員建議特定地區案件於提本部區域計畫

委員會審查前，由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召開專

案小組先予審視乙節，請作業單位審慎評估，如經

評估有召開專案小組會議之必要時，考量後續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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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者案件數量甚多（按：尚有

94 案需提會討論），為避免零星個案審查，及提升

後續審議效率，後續應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轄區整

體審查。 

（三）彰化縣政府建議請未登記工廠廠商出席本部區域計

畫委員會乙節，考量「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」案件與開發許可案件性質不同，審查重點

在於釐清各該案件是否符合檢討變更條件及其區位

是否符合整體產業空間發展構想，此均為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權責，故尚無需邀請未登記工廠廠商

出席說明之必要性；惟該意見仍請本部（營建署）

錄案研議其必要性。 

 

陸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 2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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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發言摘要 

一、周委員嫦娥 

（一）請經濟部說明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究

係規定「低污染事業」或「低污染產業」，及「未登

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」第 4 點附件規定之

高污染事業，與本案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「低

污染事業」之關連。 

（二）有關彰化縣轄內特定地區檢討變更案件，周邊部分

產業園區、工業區或都市計畫工業區其使用率不足

70%，經縣府說明係屬私人產權整合不易或公共設施

未開闢，尚無法容納特定地區之未登記工廠，惟並

未就「土地使用」提供相關說明，請補充。 

二、高委員惠雪 

建議經濟部及彰化縣政府於本案提內政部區委

會大會討論時，應補充說明「低污染事業」之產業及

製程，及「視同低污染事業」之相關規定，以釐清委

員疑慮。 

三、蕭委員再安 

（一）有關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劃定之非都

市土地 112 處特定地區，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

一般農業區案件，均應就國土利用，再度討論其安

全性、公平性及合理性。 

（二）國土計畫法已經三讀通過，應通盤考量 3 萬 6 千多

家未登記工廠後續階段式作法。 

（三）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提出遏止新增違規工廠

的執行措施，並表現執行的決心。 

（四）依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，廠商應



─ 4 ─ 

設置隔離綠帶，作為與周邊環境之緩衝，惟若特定

地區區位不適宜，仍應以「遷廠」方式處理。 

（五）有關產業部分，除二級及三級產業外，農業亦為產

業一環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再加強說明該

轄區範圍內之農業政策。 

四、賴委員美容 

（一）經濟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各有其權責業

務，故經濟部通過的特定地區案件，於內政部區域

計畫委員會審議時，仍應依主管權責提供土地使用

及空間規劃審查意見。 

（二）建議於提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前，先召開區

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，俟資料完整後，再提

大會討論。 

五、經濟部 

（一）經查申請未登記工廠輔導之廠商約有 3萬 6千多家，

考量「產業群聚效益」，依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」劃設公告 186 處特定地區輔導 709 家廠商；

至 186 處特定地區外之未登記工廠，則於該廠商符

合環境保護、消防、水利、水土保持法及其相關規

定後，核發「臨時工廠登記證」，確保該廠商於 109

年前不受相關法規處罰。 

（二）有關「低污染事業」係指非屬「未登記工廠補辦臨

時工廠登記辦法」第 4 點附件所列之 37 種行業以外

之事業及屬「曾依據經濟部協助未登記工廠取得環

保許可文件作業程序接受輔導，並取得環保許可文

件者」。 

（三）有關特定地區外之未登記工廠處理措施部分，係由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建築管理相關法令，訂定

未登記工廠優先處理作業（例如：臺中市政府「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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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臺中市農業用地新增未登記工廠強制拆除作業程

序」），經濟部後續仍依工廠管理輔導法，辦理未登

記工廠輔導作業。 

六、彰化縣政府 

（一）有關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之「遷

廠」措施，涉及廠商購地及區位大小等因素，推動

困難。另本府與內政部均屬審查單位，特定地區廠

商先整合後提送申請，由本府辦理初審作業，再報

由內政部辦理複審作業，本府無法就鄰近特定地區

辦理「土地整合」作業。 

（二）有關特定地區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

部分，准駁權為內政部權責，惟內政部區域計畫委

員會審議特定地區案件時，相關申請廠商均未出

席，建議作業單位考量後續邀請廠商與會說明。 










	1051107部稿-1050815249-檢送會議紀錄.pdf
	1050815249.pdf
	1050920_特定地區審查事宜座談會議紀錄.pdf
	1050920_簽到表.pdf


